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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徐冬梅 本报记者 董资

本报讯 “不要动！我不过来！这个世界这么美好，你看，我这么快就知道你的名字了，

很多事情你都没有接触过……我比你大4岁，是你的警察小哥哥！”22日上午，省委政法委官

方抖音账号“浙江政法”推送了一条“女子欲轻生，95后海盐警察小哥哥劝慰太暖心”短视频新

闻。短短几个小时，阅读量已接近480万、点赞数过11.5万，数据还在不断攀升。

这条原创抖音短视频来源于海盐公安民警的执法记录仪。10月17日中午12时46分许，

海盐县武原派出所接到警情：辖区某居民小区25楼楼顶有个女子要跳楼。民警许加清带领辅

警3分钟赶到现场，发现这名穿着红色睡衣的女子站在护墙外仅0.8米左右宽的平台上，边哭

喊边打电话，后来直接坐在平台上，下半身处于悬空状态，随时有坠落的危险。

在这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刚刚从警1年的年轻民警许加清徒手翻上护墙，爬到女子所坐

的平台上，以“警察小哥哥”的身份与女子交流。在许加清的劝慰下，女子的情绪逐渐稳定。

许加清抓住机会，快步上前站在女子后侧，扶住她的腰部，在楼顶其他救援人员的协同下，将

她托、拉到安全地带。

这条抖音短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点赞并留言，“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为小

哥哥点赞！”“心疼，好感人！”……

“浙江政法”抖音号目前处于试运营阶段，将于10月24日正式上线，欢迎关注。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苗堃

本报讯 近日，省第二监狱警

卫监区副监区长周坚松收到了来

自杭州市民屠先生的锦旗，上面写

着“无微不至 胜似亲人”。

事情要从9月30日说起。那

天，周坚松正在监狱周界开展日常

巡逻，突然看见一名满头银发的老

太太在无助地四处张望。出于职

业敏感，周坚松主动上前询问，老

人说是来会见的。“可是今天不是

会见日啊！”周坚松再问下去，却发

现老人情绪恍惚，说不出想会见

谁，连自己的名字也说不清楚。在

打手语、说方言、出示证件等多管

齐下的耐心沟通下，周坚松取得了

老人的信任，老人拿出了自己的身

份证。周坚松利用监狱数据平台，

查找到了老人2017年时的会见信

息，顺藤摸瓜，几经周折，终于联系

上了老人的大儿子屠先生。

此时已是中午，周坚松去食堂

买了饭菜回来给老人吃，并一直陪

伴在侧。下午1点半，屠先生赶到

监狱。他告诉民警，母亲患有阿尔

茨海默症，幸亏遇见了省二监的民

警，“若不是有周警官的帮助，后果

真是不堪设想”。

“今年以来，监狱因地制宜对

现有会见服务中心进行了改造，同

步提升软硬件水平，为罪犯家属提

供优质、满意的会见服务。”省第二

监狱党委书记、政委陈振华介绍，

监狱多次开展会见业务专题教育

培训，提升民警队伍管理业务水平

和服务人民群众能力。民警的一

个敬礼、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杯

热水、一句解答，让监狱会见不仅

有法度也有温度。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赵云 李缀

被殴打后坠河的被害人，是自己失足

落水，还是被人为推落？对着检察官连连

喊冤的偷车贼，到底是不是同案犯口中的

“小萝卜头”？

杭州市检察院日前成立浙江检察机关

首个“图像证据实验室”，检察技术人员依

托高科技“鹰眼”，将案件中的一个个问号

拉直，还原案件真相。

杭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森红表示，

推动图像视频技术应用于执法办案，积极

开展图像司法鉴定，对维护公共信任秩序、

打击犯罪、维持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2018年2月28日，杭州萧山某广场旁

河道中发现一具男尸。经法医鉴定，被害

人王某某生前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一级，系

溺水死亡。

根据在案证据，此前的2月18日晚上

11点左右，苏某某、祝某某与王某某在萧

山某KTV内发生纠葛后，趁王某某醉酒将

他带至附近某广场草坪拳打脚踢。在脱光

了王某某的衣服并抛弃后，几人扬长而去。

王某某究竟是自己掉下河去的，还是

被人扔或者推下去的，这影响到案件定

性。承办检察官陈晓麒查看了案发时的监

控录像：“我们发现，当晚被害人曾朝着桥

的方向走去，但他后来有没有从桥上经过，

由于另一监控距离较远、光线不足等客观

原因，无法确定。”

为了查个究竟，陈晓麒委托检察技术

部门对公安机关移交的监控录像进行模糊

图像清晰化处理和分析。

经过一次次的逐帧回放，他们发现，当

时有一个白色的人影从桥口一闪而过。“粗

看就是一个白点。而在这之后，河面泛起

比较大的水花。”杭州市检察院技术信息部

的王吉伟说。尽管只是这么一点很容易被

忽视的细节，却让办案人员解开了心中的

疑窦，并根据证据建立内心确信：王某某是

自己经过桥面时不慎落水，此案应认定为

涉嫌故意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

今年1月2日，杭州市检察院以涉嫌

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苏某某、祝某某提起

公诉。3月15日，杭州市中级法院以故意

伤害罪分别判处苏某某有期徒刑14年、祝

某某有期徒刑8年。两人均提出上诉。7

月26日，浙江省高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冤枉啊检察官，我真的不是‘小萝卜

头’，不是我干的！”在江山市某看守所，“偷

车贼”王某某连连向检察官喊冤。“小萝卜

头”是谁？

去年4月19日中午，江山贺村镇某超

市门口发生一起盗窃案。监控显示，绰号

为“小萝卜头”的犯罪嫌疑人将王某停放的

一辆摩托车盗走后，带着同行的刘某某逃

离。经鉴定，这辆摩托车价值人民币

3420元。

经侦查，刘某某、王某某被锁定有重大

嫌疑。刘某某供述，案发当天与其同行的

人绰号叫“小萝卜头”，但对“小萝卜头”是

不是王某某却不置可否。此后，侦查机关

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监控录像进行人像

同一性鉴定，即“人脸比对”。鉴定意见认

定，案发时间点前后出现在监控中的人为

王某某。

但是，案件到了检察阶段后，王某某拒

不认罪。为慎重起见，江山市检察院委托

浙江省检察院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浙江

省检察院检察技术处指定由杭州市江干区

检察院技术部协助办理。

“我们比对发现，王某某和‘小萝卜头’

的眉形、鬓角走向有差异。更重要的一点

是，在侧脸人像对比中，两人的上下颌骨突

出程度不一致，而之前的鉴定报告中并没

有对此进行合理解释，也没有做差异点的

合理排除，所以我们要求公安补充鉴定。”

杭州市江干区检察院检察技术部徐衍说。

今年7月26日，江山市检察院决定对

刘某某、王某某存疑不起诉。

社会普法大讲堂
走进老年活动中心

本报记者 肖春霞

本报讯 22日下午，由省司法厅、省普法办打造的精品

栏目《社会普法大讲堂》第三场走进杭州市老年活动中心，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基层金牌和事佬、资深律师、资深公

证员等5位嘉宾就老年人权益保护、老年人公共法律服务等

话题开展交流、互动。

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浙江省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立

法、普法、公共法律服务情况以及老年人遗嘱继承、再婚财

产分配等方面的公证服务，还进行了防金融诈骗案例讲

解。活动现场，老年朋友们纷纷举手提问，与会嘉宾一一耐

心解答。

近年来，省司法行政系统从老年人法律服务需求侧出

发，从服务环境、服务制度、服务力量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

优化老年人公共法律服务体验：已建成了覆盖全省、集成各

类法律服务资源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体系，包括实体、网

络、热线三大平台；对70周岁以上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

于经济状况审查，也没有事项范围限制；倡导公证机构对75

周岁以上老年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减半收费，80岁以上的

老年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免收费用；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还

充分利用敬老月、重阳节等时机，组织法律服务人员开展老

年人权益法律知识讲座，增强老年人的法治观念。

他失足落水还是被人推下去？他是不是“小萝卜头”？
杭州检察官在“图像证据实验室”还原真相

“我是你的警察小哥哥”95后民警25楼楼顶救人
“浙江政法”抖音号的这条视频太暖心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省二监助失智老太找到亲人

老人的儿子感谢周坚松


